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
計畫主持人事項提醒
1、 計畫案補助原則：
(一) 學生人數：
1. 每一子計畫案應實際選送3名以上學生出國實習，且不得低於原提案之最低選送人數(但可大於)。
2. 若實際選送學生人數未達3人，子計畫經費不得盡數支用，需依原選送人數比例補助實際出國學生，且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條規定，不得補助計畫主持人。
(二) 實習日數：
學生實習不得少於30日(赴印尼實習者不得少於25日)，前述日數不包括來回交通時間。
(二)　經費使用與限制：
1. 計畫主持人得自主分配子計畫內所核定之經費，唯實際補助經費應參照下述說明編列。
2. 核定經費包含教育部補助款及20%計畫配合款(由研發處國際事務費支應)，唯受【聯合大學補助教職員工國外公差管理要點】限制，故計畫主持人之機票款、生活費限以學海計畫補助款支應，不得支用校配合款。 

(二)　經費編列原則與請領：
1. 計畫主持人
(1) 返國後檢具核銷
(2) 核銷項目限來回程經濟艙機票(以一人為限)，並得依據國外各地區出差日支數額表請領生活費，唯支領不得超過14日；並需發生於學生實習日程中。(相關函文)
(3) 因計畫目的為鼓勵學生赴海外實習，以減低學生經濟負擔為原則，故建議計畫主持人編列之經費勿高於每一學生所分配經費之1.5倍，並參酌校內審議經費表之分配。
2. 學生
(1) 分配原則得參照當年度公費留學生之年支補助編列，唯實際分配之經費仍以各年度各子計畫案所編列之經費為限。

(2) 學生得於出國前先獲教育部計畫款80%以支應海外生活費。
*教育部補助款往年入帳時間約在六月底，入帳後本組將盡速處理撥款事項；另款項到款後，約需二至三週作業程序以預借經費至學生個人金融帳戶。

2、 應繳交資料：
(1) 出發前(需於一個月前提供)：
1. 電子檔案
	檔案名稱
	用途
	備註

	勵學學生生調查表
	調查具中低收、低收入戶證明之學生基本資訊
	若計畫內無此身分之學生，則免附

	經費分配表
	調查子計畫內經費分配以預支學生出國經費
	學海築夢實習團，需經過國際學術交流委員會審查始知各子計畫所分配之經費。



2. 紙本檔案
國立聯合大學辦理教育部 (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行政契約書，一式三份。
*若未如期提供，致拖延校內請款作業時程，恕無法如期於出國前提撥相關經費。

(2) 活動後(需於返臺一個月內提供)：
	文件
	提交類型
	備註

	1.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紙本或電子檔皆可
	因國際組另需於請購系統填單，請事先提供您的身分證字號，以利製表。

	2.奉核之出差單
	紙本
	請務必至人事差勤系統請假，並提供經主管核可之文件。

	3.因公出差搭乘非本國籍航空申請表
	紙本
	若搭乘本國籍航空(華航/長榮/虎航)無需檢附；申請表需經所屬系所主管簽章

	4.出發前一日之臺銀美金即期匯率(賣出)表
	紙本
	請螢光筆註記該日匯率(網址)

	5.出國報告
	紙本
	

	6.出國報告審核表
	紙本
	

	7.電子機票
	紙本
	請於文件空白處簽名或蓋章

	8.機票款收據
	紙本(正本)
	1.旅行社代收轉付收據(買受人須為國立聯合大學)，或購票證明，或航空公司提供之票款收據。
2.若收據著名之支付幣別為外幣，請提供換算為台幣支付之佐證(如信用卡帳單)

	9.來回程登機證
	紙本(正本)
	



(3) 系統資料填報
請於返國一個月內登入教育部學海計畫系統，上傳結案報告，並檢核學生資訊是否正確。
3、 請提醒學生出國前應注意事項：
(一) 資料提供：提醒學生填寫國際組之線上表單，提供必要撥款資料。(學生應繳交資料另有學生版事項提醒) 
(二) 役男出境：若學生具役男身分，請學生務必於出國前(建議一個月前)至內政部役政署網站申請。
(三) 外幣：請學生自行換匯充足之外幣，亦建議其帶信用卡備用。
(四) 保險：請學生在海外期間請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加保海外旅遊險。
(五) 簽證：若前往國家需辦理入境簽證，請留意學生是否辦理符合實習目的之簽證；若未如實申請以致相關罰則產生，恕無法另行編列經費支應。

四、若有相關疑問請洽校內承辦人：彭冠瑀 (037)381404 / E-mail：pky0804@nuu.edu.tw
